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ANK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罕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788）

持續關連交易－
鐵精礦銷售協議的進一步補充協議

謹此提述(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於鐵
精礦銷售協議項下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根據該協議，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包括
但不限於公用設施）同意透過大連華仁及撫順德山（均作為撫順直接還原鐵之代理）向撫順
直接還原鐵提供鐵精礦，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三年；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改新協議原條款
的補充協議。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公用設施、撫順直接還原鐵、大連華仁及撫順德山訂立進一
步補充協議（連同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補充協議於下文統稱為「補充協
議」），據此將採用新協議項下的原定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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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協議，撫順直接還原鐵、大連華仁及╱或撫順德山將會按市價向公用設施及╱或
其附屬公司採購鐵精礦，有關市價釐定如下：

(a) 公用設施及╱或其附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銷售鐵精礦的售價（包括獨立第三方的相關
運輸成本）減交付予該獨立第三方所需相關運輸成本（「出廠交貨價」）；或

(b) 公用設施及╱或其附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銷售鐵精礦的售價（不包括獨立第三方的運
輸成本）加交付予撫順直接還原鐵所需相關運輸成本（「到廠交貨價」）。

運輸成本安排乃按每次交付地點而釐定。倘交付地點為公用設施指定地點，價格將為出
廠交貨價，而倘交付地點為撫順直接還原鐵指定地點，價格將為到廠交貨價。

恢復為新協議項下原定價政策的原因在於，訂約方釐定價格時可靈活選擇出廠交貨價或
到廠交貨價。

除補充協議所載調整外，新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且具十足效力及效用。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罕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繼野

中國瀋陽，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繼野先生、潘國成博士、鄭學志先生、邱玉民博士
及夏茁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堅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平先生、王
安建博士及馬青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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